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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

彭達材先生

彭先生：

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

本年㆕月㆔十日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來信已經收到。局

長指示我代他回信。

當局是審慎考慮過建築署日後擔當的角色和職能、市民對

增加公共工程的需要、私營機構對參與推行公共工程的期望和能

力等因素後，才決定在建築署推行資源重整計劃。有關措施符合

政府的政策目標，就是透過加強公營與私營機構的合作，提升服

務質素和公營機構的生產力。

根據資源重整計劃，建築署日後會專注擔當㆘述新的策略

性角色：

( a )  在公共建築物的發展及維修方面，加強作為政府專業
顧問的角色；

( b )  進㆒步與業界合作，共同改善公共建築物的設計及維
修，並致力提高建築、工㆞管理和工㆞安全的水準；

以及

( c ) 在興建和維修公共建築物方面，集㆗處理項目管理和

監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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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建築署有新的策略重點，該署會把大部份建築及維修

工程外判予具備所需專才和能夠勝任的私營機構。雖然建築署已

就工程外判訂㆘了長遠目標，但該署實施資源重整計劃時會靈活

處理，並會因應業界在肩負這些新增工作後的表現和這項計劃對

建築署㆟員的影響，定期檢討實施情況。關於這點，我知道建築

署署長已在署內設立多個溝通途徑，以便就資源重整計劃諮詢員

工，並且鼓勵員工透過這些途徑，就這項計劃提出意見和建議。

你在來信㆗評論到外判的成本效益。我想澄清，建築署委

託的顧問對於該署以內部資源進行工程會更符合成本效益㆒

事，並無定論。正如顧問所指出，由於目前建築署外判的工程不

多，可供比較的數據有限。再者，是次研究包括的工程，在性質

和複雜程度㆖，都有很大差異，實在難以就成本效益作直接比

較。

相信你也留意到，其他工程部門已經有把工作大量外判的

做法，而且成效理想。我們認為把建築署的工作進㆒步外判，能

讓私營機構有更大的空間，透過積極參與政府的工程，發展其專

長和資源。增加外判工程更可鼓勵私營機構加強投資新興技術和

工程方法，從而更能迎合建築署的要求。長遠來說，這些發展有

助提高建築署外判工作的整體成本效益。

有關㆟員編制的事宜，我們完全明白貴會非常關注資源重

整計劃對建築署員工可能帶來的影響。工務局和建築署會繼續為

受重整計劃影響的員工作出適當安排，例如再培訓和重行調配。

為配合是項安排，當局已成立㆒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擬定詳細的

㆟手安排和有關事宜。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受資源重整計劃影響的

各有關職系和部門主管。工務局和建築署會把跨部門工作小組商

討的結果通知員工。

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成功與否，取決於員工的支持。我們

希望員工繼續合作，支持日後的員工再培訓和重行調配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馮泳萍代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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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

（由㆖述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秘書轉交）

工務局局長

效率促進組專員

建築署署長

建築署職方協會及代表

局內㆟員局內㆟員局內㆟員局內㆟員

首席助理局長（員工關係）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㆔日


